酒店场地招租公告（适用于公开招租）
 厦门悦华 酒店位于  厦门市湖里区悦华路101号挽月楼1楼  ，现有以下场地面向社会公开招租。

招租场地一览表：

	序号
	1

	场地位置
	挽月楼1楼1号储藏室

	权证是否齐全
	否

	面积（平方米）
	15.4

	最低报价（元/平/月）
	51.95

	租期
	3-5年

	装修免租期
	0天

	租赁押金
	三个月租金

	租金支付方式
	月结

	投标保证金
	5000元

	租金年递增比例
	3%

	招租项目编号
	XMYH20260618


特别提示：本次招租序号为【1 】的场地无【□有☑无产权证、□有☑无工程规划许可证、□有☑无消防验收合格意见书】。招租场地仅限于 【包括但不限于仓储、办公等】使用，且租期内承租人不得进行装修改造。若承租人擅自进行装修改造的，无论任何原因导致合同终止或解除，招租人均无需向中标人给予任何装修赔偿/补偿，且其中已形成附合的不可拆卸的装饰装修物在合同终止/解除后无偿归招租人所有。竞租人一旦投标，即表明知悉且接受场地的所有现状，确认无需招租人提供任何权证办理相关经营许可证照；租期内不得以上述情况为由向招租人提出解除合同，不得向招租人索要装修费用、员工工资费用、预期收益等任何赔偿/补偿及违约金。如因场地被政府部门责令停止使用的，招租人应提前1个月告知中标人或以1个月租金补偿中标人，则中标人应交还场地，招租人无需给予中标人其他任何赔偿/补偿。

根据公开、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欢迎符合招租人要求的企业或个人参加本次竞租。请参加竞租者认真阅读本招租文件，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1、招租人：  厦门悦华酒店    。
2、招租项目编号：   XMYH20260618  

3、招租项目名称：  厦门悦华  酒店场地招租。

4、招租说明：

（1）本次招租项目均要求按照“元/平/月”为单位进行竞租报价。

（2）本次招租的场地仅限于经营 用于仓储、办公 及其他招租方认可的经营项目，明确规定不允许经营 餐饮、网吧、游戏厅、舞厅、音响、车辆维修                 等项目以及招租方认为不宜从事的经营范围。竞租方必须严格遵守竞租时的承诺，未经招租人允许不得扩大、变更经营项目，不得将场地转租（或转包、分包、部分分租）给第三方，不得以合作经营的名义变相转租、分租场地。

5、招租要求：

（1）承租人为法人或其它组织。承租人应由法定代表人办理各项相关手续，如法定代表人无法亲自办理，应指定委托代理人。

（2）存在以下情形的不能参加本次公开招租：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shiming.gsxt.gov.cn/index.html）存在不良记录的，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zxgk.court.gov.cn/）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列入建发集团承租信用体系负面名单及其他不良情形的。

（3）承租人承担租金的同时，还须承担租赁场所产生的电费、水费、物业管理费等日常经营费用。

6、招租文件领取：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周一至周五工作日，9:30-17:30，招租文件领取地址：厦门市湖里区悦华路101号厦门悦华酒店财务部 ，竞租人在领取招租文件时必须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盖章）或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

7、投标地点： 厦门市湖里区悦华路101号厦门悦华酒店财务部   
8、投标截止时间：  2026年7月3日 17:30  
9、招租文件中带有“*”的条款为重要条款，竞租人若有疑问应于要求澄清期限截止日期前向招租人提出书面质疑，否则，对这些重要条款的任何不满足将被认定为无效投标。

10、所有投标文件均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以挂号邮寄形式（包含快递）寄送到达指定收件地址，送达时间以招租人签收时间为准。招租人不接受投标文件现场送达，所有以其他方式送达或在投标截止时间后到达的投标文件均做无效投标处理。

11、收件地址（含联系人及电话）：  厦门市湖里区悦华路101号厦门悦华酒店财务部 汪先生  18030228399 
12、若发现招租人及其工作人员在招租过程中有违法违纪行为，可向厦门建发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纪委举报（邓书记：0592-2263791，周一至周五9:00-12:00,14:30-17:30）。

                                            招租人：厦门悦华酒店
                                            日期：2026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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